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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16年选派省级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中小学教师、校长到省市优质校
跟岗学习的通知

 闽教办师〔2016〕7号

有关设区市、县教育局，省属中小学、幼儿园：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实施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方案的通知》（闽教财〔2016〕13号）精神，为深入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工作，2016年将继续选派一批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为重点县）教师、校长到省市优质校跟岗学习。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跟岗人员

（一）跟岗人数：每县15人，共345名。其中每县中小学、幼儿园教师10人、校（园）长4人，教师进修校教研员1名。

（二）跟岗人员条件：23个重点县中小学、幼儿园骨干教师、校（园）长，教师进修校教研员。跟岗人员年龄原则上应距退休不少于5年。

2、 跟岗时间

为期20天，在2016-2017学年内完成。原则上不安排在期末考期间。
3、 接收单位

本批跟岗人员由福州市、泉州市和重点县所在设区市教育局、部分省属中小学、幼儿园（以下统称为省属学校）负责接收安排。每个重点县均有5名跟岗人员由所在设区市负责安排。

跟岗学校应为管理规范、教学质量好、办学水平较高的省市优质校，高中学段一般安排在省一级达标校。重点县中小学幼儿园不作为跟岗学校安排。

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1。
4、 跟岗要求

（1） 跟岗学校要根据跟岗人员情况，科学制定跟岗学习方案，并为每位跟岗人员配备1名具有丰富教学和管理经验的优秀教师、校长作为指导教师。要安排跟岗人员参加听课、集体备课、教研等活动，并参与班级活动、团员（少先队）活动、课外和家校活动等，跟岗校长还应列席学校相关会议。

（2） 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的情况下，跟岗学校要尽可能将所有课堂、图书资料、教研活动等向跟岗人员开放，拓宽跟岗人员观摩学习学校活动和课堂教学的覆盖面；要提供跟岗人员食宿和学习工作条件，严格考勤制度，做好管理服务工作，跟岗结束后填写考评意见（见附件4）。指导教师要帮助跟岗人员制定个人研修计划，并做好业务指导工作。

（三）跟岗人员要依据跟岗学习方案，与指导教师共同制定个人研修计划；要主动融入学校教学活动和学校管理，认真学习跟岗学校的先进教学方法和管理经验，自觉对照反思，努力提升教育教学能力和学校管理能力；要自觉遵守跟岗学校的规章制度，认真做好学习笔记，跟岗结束后提交一份学习总结。

5、 经费安排

跟岗学习经费由我厅按每人5200元的标准拨给有关设区市教育局和省属学校，用于跟岗人员跟岗学习期间的食宿、培训指导费和市内交通费等，其中培训指导费标准为600元/人。往返交通费由原单位负责。跟岗学习经费应按有关财务制度使用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挤占或挪用。

6、 组织管理

（1） 省教育厅将委托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指导中心对跟岗学习过程进行检查指导。各设区市教育局要将跟岗学习作为落实教育精准扶贫的一项重要任务，认真组织实施。

（二）福州市、泉州市教育局和省属学校应及时将具体跟岗时间、学校和经办人员联系方式等通知相应设区市教育局。各重点县所在设区市教育局要指定专人与福州市、泉州市教育局、省属学校和重点县进行联系，做好沟通协调工作，并落实安排本设区市内的跟岗学校。

（三）重点县教育局要根据本地教育发展规划、教育人才培养的需要，选派学习积极性高、自觉性强且有培养潜力的骨干教师、校长参加跟岗学习。要主动与跟岗学校联系，做好相关协调安排工作。在跟岗结束后，要组织跟岗人员开展交流座谈，分享跟岗收获，并创造条件发挥跟岗人员的辐射作用，带动本地教师队伍水平的提升。

（四）重点县所在设区市教育局应在9月30日前将跟岗人员信息按附件3表格填写汇总后，送相应的接收设区市教育局或省属学校，并抄送我厅教师工作处。接收单位联系人信息见附件2。

（五）重点县教育局应在本批次跟岗任务全部完成后一个月内，将跟岗人员考核汇总表（见附件5）报送我厅教师工作处（含电子版）。

 附件：1.2016-2017学年重点县跟岗名额安排表

2.2016-2017学年重点县跟岗学习工作人员联系表

3.2016-2017学年重点县跟岗人员简明汇总表

4.2016-2017学年重点县跟岗人员考核表

5.2016-2017学年重点县跟岗人员考核汇总表

 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6年5月25日

（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联系人：林小文，联系电话：0591-87091493，邮箱：a87091493@163.com，地址：福州鼓屏路162号福建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
（主动公开）

	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6年5月26日印发


附件1

2016-2017学年重点县跟岗名额安排表
	派出市
	重点县
	总人数
	接收单位

	
	
	
	本设区市
	福州市
	泉州市
	福州一中
	福建师大附中
	福州实验小学
	福建师大附小
	省幼高专附属园

	
	
	
	
	
	
	高中
	初中
	
	
	
	

	合 计
	345
	115
	100
	60
	5
	10
	5
	6
	8
	6

	福州
	永泰
	15
	5
	10
	
	
	
	
	
	
	

	漳州
	诏安
	15
	5
	
	
	
	
	
	
	
	

	
	云霄
	15
	5
	
	
	
	
	
	
	
	

	
	平和
	15
	5
	
	
	
	
	
	
	
	

	南平
	政和
	15
	5
	
	
	
	6
	
	4
	
	

	
	松溪
	15
	5
	
	10
	
	
	
	
	
	

	
	浦城
	15
	5
	
	10
	
	
	
	
	
	

	
	光泽
	15
	5
	
	
	
	2
	2
	
	4
	2

	
	顺昌
	15
	5
	
	10
	
	
	
	
	
	


	三明
	宁化
	15
	5
	
	10
	
	
	
	
	
	

	
	建宁
	15
	5
	
	10
	
	
	
	
	
	

	
	明溪
	15
	5
	
	10
	
	
	
	
	
	

	
	清流
	15
	5
	10
	
	
	
	
	
	
	

	
	泰宁
	15
	5
	10
	
	
	
	
	
	
	

	宁德
	寿宁
	15
	5
	10
	
	
	
	
	
	
	

	
	周宁
	15
	5
	10
	
	
	
	
	
	
	

	
	霞浦
	15
	5
	10
	
	
	
	
	
	
	

	
	屏南
	15
	5
	10
	
	
	
	
	
	
	

	
	柘荣
	15
	5
	
	
	3
	
	
	
	4
	3

	
	古田
	15
	5
	10
	
	
	
	
	
	
	

	龙岩
	武平
	15
	5
	10
	
	
	
	
	
	
	

	
	长汀
	15
	5
	
	
	2
	2
	3
	2
	
	1

	
	连城
	15
	5
	10
	
	
	
	
	
	
	


附件2

2016-2017学年重点县跟岗学习工作人员联系表

	接收单位
	联系人
	部门、职务
	办公电话
	邮箱

	福州市教育局
	黄宝同
	人事处副主任
	0591-83373525
	1114542780@qq.com

	泉州市教育局
	陈劲文
	人事科副科级督学
	0595-22777351
	cjw686996@163.com

	福州一中
	檀巧芳
	办公室副主任
	0591-87429709
	2350122109@qq.com

	福建师大附中
	李明哲
	教研室副主任
	0591-83440495
	8760062@qq.com

	福州实验小学
	杨承军
	副校长
	0591-87875279
	1811615527@qq.com

	福建师大附小
	林  勤
	校办主任
	0591-63331815
	17819121@qq.com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幼儿园
	林  惠
	人事科长
	0591—88064912
	694119388@qq.com
 LH@fj61.net


附件3

2016-2017学年重点县跟岗人员简明汇总表
设区市教育局（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教师/校长
	所在县
	所在学校
	拟跟岗学段
学科
	拟跟岗时间
	联系手机

	
	
	
	
	
	
	
	
	
	
	

	
	
	
	
	
	
	
	
	
	
	

	
	
	
	
	
	
	
	
	
	
	

	
	
	
	
	
	
	
	
	
	
	

	
	
	
	
	
	
	
	
	
	
	

	
	
	
	
	
	
	
	
	
	
	

	
	
	
	
	
	
	
	
	
	
	

	备注：1.本表由重点县所在设区市教育局汇总填写；2.“拟跟岗学段学科”栏，校领导填写分管工作，教师填写拟跟岗学段学科。


附件4

2016-2017学年重点县跟岗人员考核表

跟岗学校：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派出县
	　
	单位
	　

	跟岗学段
	　
	跟岗学科
	　
	职称
	　

	指导教师
	　
	职务
	　
	职称
	　

	跟岗时间
	　

	指导教师意见
	（侧重对业务学习情况进行评价。）
签名：

                           日期：

	跟岗学校考核意见
	（简要描述出勤情况和跟岗学习情况，并进行综合评价。）


	
	校长签名：
	
	学校公章：
	　

	
	　
	　
	　
	日    期：
	　


备注：1. 本表一式2份，重点县教育局、派出学校各1份。2.“跟岗学校考核意见”栏的综合评价意见填写：优秀、良好、一般、差。3. 跟岗人员学习总结作为本考核表附件。

附件5

2016-2017学年重点县跟岗人员考核汇总表
重点县教育局（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序号
	重点县
	跟岗教师
	性别
	职称
	派出学校
	接收学校
	指导教师
	跟岗起止时间
	综合考评意见

	　
	　
	　
	
	
	　
	　
	　
	　
	　

	　
	　
	　
	
	
	　
	　
	　
	　
	　

	　
	　
	　
	
	
	　
	　
	　
	　
	　

	　
	　
	　
	
	
	　
	　
	　
	　
	　

	　
	　
	　
	
	
	　
	　
	　
	　
	　

	　
	　
	　
	
	
	　
	　
	　
	　
	　

	　
	　
	　
	
	
	　
	　
	　
	　
	　

	
	
	
	
	
	
	
	
	
	

	
	
	
	
	
	
	
	
	
	


备注：1. 本表由重点县教育局负责汇总填写，并于本县跟岗任务完成后一个月内报送我厅教师工作处。 2. 综合考评意见栏按《考核表》的学校考核意见填写。


